
澄医会〔2014〕11号

关于征集和评选优秀科学技术论文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

根据江阴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征集和评选优秀科学技术论文的通知》(澄科协【2014】3号)要求，现征集和评选江阴市2012-2013年度科学技术优秀论文。参评的论文请按要求填写“江阴市科学技术优秀学术论文评选表”和“申报评选论文清单”，论文内容须以中文形式和论文格式打印（一式两份），同时上报电子文档(相关表格见江阴科普网http://www.jykpw.org/下载专区)。材料请于4月20日前报送江阴市医学会，由医学会组织专家初评和汇总后统一上报参加评选，具体要求见附件。
附件：《关于征集和评选优秀科学技术论文的通知》                         

江 阴 市 医 学 会
2014年4月2日
附件：

澄科协【2014】3号
关于征集和评选优秀科学技术论文的通知

各镇（街道）科协，高新区科协，临港经济开发区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及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实践，促进学科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我市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展示我市科技工作者在各学科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根据无锡市关于优秀学术论文征集评选工作的相关通知和《江阴市科学技术优秀论文评选条例（试行）》的相关要求，江阴市科学技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决定开展2012-2013年度科学技术优秀论文的征集与评选工作。
现将江阴市2012-2013年度科学技术论文征集、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1、凡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内，在各类专业报刊杂志发表或在专业学术会议上交流的科学技术论文，均属评选范围；

2、凡在江阴市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并符合上述要求的科学技术论文均可申报评奖。与外市人员合作的论文，我市作者必须是第一作者方可申报评奖。
二、送评程序
市科协作为市科学技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单位，具体负责优秀科技论文评审工作的组织协调、征集遴选、汇总分类、专家聘请和评审表彰等工作。本届论文评审工作的送评程序如下：
1、高新区科协、临港经济开发区科协、各镇（街道）科协和企业科协所属会员申报参评的论文，由各基层科协负责征集后，按作者单位所属系统报送相关学（协）会参加初评，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参评时，可直接送交至市科协参加评选（送交论文需注明所属学科专业门类）。基层单位还没成立科协组织的，可由单位内的技术部门或相关部门负责征集后，按学科、产业分类送交至市科协参加评选。
2、市科协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负责自身学科领域的论文征集和初评工作，推荐优秀论文参加全市评审。
3、市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申报参评的论文，可交由市科协相关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初评申报，也可直接送至市科协参加初评和全市评审。
4、根据无锡市关于优秀学术论文征集评选工作的相关通知，江阴市科协将择优推荐部分论文参加无锡市评审。

5、一篇论文限报送一个单位评审推荐，不得多头送审。

三、相关要求
1、参评的论文统一按要求填写江阴市科学技术优秀学术论文评选表。论文内容须以中文形式和论文格式打印（一式两份）；论文在报送纸质材料的同时，必须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电子文档至邮箱619325332@qq.com。请论文作者自留底稿，申报材料一概不再退还。纸质材料报送地址：江阴市澄江中路9号市政大厦1557室市科协学会部，电话：86861557，邮编：214431。
2、参评论文需提交在何种刊物发表的封面和目录复印件等佐证材料；在学术会议上交流过的，需提交在何种专业会议交流的论文汇编目录和相关证明材料。

3、征集和送评论文应注意学科（专业）领域的广泛性，注重学术水平的质量。要将高水平、有创新的论文推荐上来。

4、各学（协）会对征集到的论文进行审定，符合要求的，组织专家进行初评，并提出初评意见。

5、江阴市科学技术优秀学术论文评选表可复印使用。

四、评选时间

1、2014年3月至4月20日前，为市级学会开展征集和初评论文工作阶段；

2、2014年5月15日前，各市级学（协）会将初评后推荐的优秀论文和有关旁证材料报送至市科协学会部，过期不予受理。

3、2014年6月上旬，市科学技术论文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

相关附件表格见江阴科普网。

江阴市科学技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科协代章）

2014年3月11日
抄送：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市科协。
江阴市医学会                                 2014年4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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